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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隊註冊制度 2023-2024 

1 總則                                                                     

1.1 球隊每次註冊年期為一年，2023-2024年度的註冊期由九月一日至翌年八月

三十一日止； 

1.2 球隊可於 1-9-2023至 31-7-2024期間，向香港健球總會(下稱健總)申請

2023至 2024年度的球隊註冊。 

1.3 註冊手續需時不多於 21日。 

1.4 公開球隊續期手續需在 2023 年 11 月 24 日或之前向本會遞交申請表及所有文

件，否則需要重新註冊。 

 
2 球隊組成                                                                 

2.1 有以下五個組別可供註冊: 

 註冊組別 年齡資格 可參與賽事 人數上限 

1 小學(U13)球隊 
2011年 1月 1日至 

2014年 12月 31日出生者 
校際賽 30人 

2 中學(U15)球隊 2009年 1月 1日或以後出生者 校際賽 30人 

3 中學(U19)球隊 2005年 1月 1日或以後出生者 校際賽 30人 

4 大專球隊 
持有所屬大專的有效 

「全日制」學生證人士 
大專賽 20人 

5 公開球隊 2008年 12月 31月或以前出生者 公開賽 20人 

 
2.2 學校球隊 (適用於小學 (U13)及中學 (U15)及(U19)註冊組別) 

2.2.1 健總要求學校球隊以「學校名稱」作為球隊名稱，學校球隊可以體育服

作為賽衣，或自行製作賽衣，所有賽衣不得以黃色為主色(佔球衣 70%或

以上)，若賽衣設計對健球運動及健總形象有損，本會有權拒絕登記。 

2.2.2 每個學校球隊註冊組別球員名單不得少於 4名，最多 30名。  

2.2.3 學校球隊必須由一名負責老師註冊隊伍，並由校長簽署註冊申請表。 

2.2.4 小學球隊教練及助教必須為健總註冊一級或以上級別教練。 

2.2.5 中學球隊教練必須為健總註冊二級或以上級別教練；助教必須為註冊一

級或以上級別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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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大專球隊 

2.3.1 大專院校包括教育局列明的頒授學位的高等教育院校及全日制副學位

程度課程的院校，詳情可參考以下網頁連結: 

https://www.cspe.edu.hk/tc/institution-list.page 

2.3.2 大專院校的不同分校均可註冊，每間分校只可註冊一隊。 

2.3.3 球員必須為該分校全日制學生，註冊時需連同所有球員的學生證明文件

一拼繳交。 

2.3.4 健總要求大專球隊以「院校名稱(如有:分校名稱)」作為球隊名稱。 

2.3.5 大專球隊可自己製作隊徽及賽衣，隊徽及賽衣顏色如有雷同，則以申請

表格(包括註冊費用)呈交先後次序，先到先得。球隊名稱、隊徽和賽衣

設計如對健球運動及健總形象有損，本會有權拒絕登記。 

2.3.6 球隊賽衣不得以黃色為主色 (佔球衣 70%或以上)。 

2.3.7 大專球隊註冊球員不得少於 4 名，最多 20名。 

2.3.8 大專球隊教練必須為健總註冊二級或以上級別教練；助教必須為註冊一

級或以上級別教練。 

2.4 公開球隊 

2.4.1 公開球隊不得以學校或大專院校名義，以及使用其校徽用作為註冊。 

2.4.2 公開球隊需定立球隊名稱、制作隊徽及賽衣；隊伍名稱、隊徽及賽衣顏

色如有雷同，則以申請表格(包括註冊費用)呈交先後次序，先到先得。

球隊名稱、隊徽和賽衣設計如對健球運動及健總形象有損，本會有權拒

絕登記。 

2.4.3 球隊賽衣不得以黃色為主色 (佔球衣 70%或以上)。 

2.4.4 公開球隊註冊球員不得少於 4 名，最多 20名。 

2.4.5 公開球隊教練必須為健總註冊二級或以上級別教練；助教必須為註冊一

級或以上級別教練。 

3 球隊註冊手續及費用 (2023-2024年度)                                      

3.1 球隊需填寫球隊註冊申請表，以電郵、郵寄或親臨本會辦公室遞交。 

3.2 新註冊學校球隊註冊費每年港幣 600元正；續期註冊費則每年港幣 400元正。

如參加由健總安排的校隊培舉辦的「2023-24年度學校及青少年推廣計劃」或

其他由健總開辦或合辦之校隊培訓計劃，則可豁免註冊費。 

3.3 為配合 2023-2024年度大專推廣，大專球隊本年度不設註冊費。 

3.4 公開球隊註冊費每年港幣 800元正；續期註冊費每年港幣 600元正。 

 

4 球隊註冊注意事項                                                         

4.1 每支球隊每年度可更改球員名單兩次，球員名單更改需要填寫表格申請，手續

需時不多於 21日。 

4.2 球隊教練及助教必須持有符合資格的教練資歷，並已成功註冊為註冊教練。 

4.3 球隊領隊可以兼為球隊教練。 

4.4 每名球員最多可在一隊公開球隊註冊及一隊大專或學校球隊註冊。 

4.5 每名領隊最多可帶領公開球隊、大專球隊、中學球隊、及小學球隊各一隊。 

4.6 每名教練及助教最多可任教公開球隊、大專球隊、中學(U19)球隊、中學(U15)

球隊及小學(U13)球隊各一隊。 

4.7 同一人不可以在比賽中同一組別的不同球隊中擔任領隊、教練、助教或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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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註冊球隊之權利                                                           

5.1 註冊球隊的隊徽、資訊及成績會公佈在總會網頁。 

5.2 註冊球隊享有優先報名的權利，且部份比賽只接受註冊球隊報名。 

5.3 總會開放的練習場地，按註冊組別供註冊球隊優先報名。 

5.4 註冊球隊可以在賽衣上使用本會會徽，但先要把設計呈交，經總會核准後才可

使用。 

5.5 註冊公開球隊可按精英培訓組所制定的各組別預備隊遴選常規要求推薦球員

參加預備隊公開遴選。 

5.6 有資格代表所屬球隊根據運動員資格出席本會主辦之賽事。 

5.7 有資格代表所屬球隊參加國際賽事。 

 

6 球隊責任                                                                 

6.1 出埠進行健球賽事，須知會本會。 

6.2 資料變動，須及時通知本會。 

6.3 遵守及服從賽事組的所有裁定。 

6.4 所有註冊之球隊、球員、教練和領隊有責任和義務出席由本會召集之紀律研訊

等會議，並與本會積極合作，提供正確、真實資料。 

 

7 文件                                                                     

7.1 公開球隊註冊申請表(2023-2024) 及附表一 

7.2 學校球隊註冊申請表(2023-2024) 及附表一 

7.3 大專球隊註冊申請表(2023-2024) 及附表一 

7.4 註冊球隊(2023-2024)更改資料申請表 

 

 

 

 

 

香港健球總會 

二零二四年二月六日 

 


